韶关市2026年采矿权出让计划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实际，制定2026年采矿权出让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牢固树立和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矿产资源管理改革的决策部署。以科学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布局为路径，以推动矿产资源绿色、高效、集约利用为核心，加快实现矿产资源资产价值化，助力我市绿色矿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。

重点工作

按照《韶关市2026年采矿权出让计划》总体部署，全面完成14宗重点项目的设置出让工作；同步加快推进22宗储备项目各项前期工作，力争2026年形成出让收益（详见附件）。

三、具体任务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严格按照本计划部署，强化市级统筹，坚持“净矿”出让原则，扎实做好采矿权设置及出让各项前期工作，有序推进2026年度重点采矿权出让。具体任务如下：

（一）细化任务分解，倒排时间节点。各地要对照季度出让目标，细化各环节工作节点，倒排工期、挂图作战。确保14宗重点项目按计划年内全部出让，其中第四季度出让的采矿权须在11月底前完成出让程序，12月原则上不再新挂牌出让采矿权。

（二）强化招商对接，促进资源价值转化。市县两级要加强联动，积极探索多元化矿产资源招商推介路径。在矿权出让前期，综合运用邀请磋商、电话招商、公开挂网等方式，面向省内外优质矿企加大招商力度，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延伸，力争实现资源服务地方发展的效益最大化。

（三）合理划定矿区范围，严格规划管控。划定矿区范围时，应严格按照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4〕53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确保拟出让矿业权范围原则上落在勘查开采规划区块范围内，或与规划区块范围的重叠比例（指拟出让范围与规划区块范围重叠面积占两者中最大面积的比例）不低于60%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思想认识，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高度重视采矿权出让计划实施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坚持“生态优先、节约集约、公平高效”原则，充分认识矿业权出让对促进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，确保2026年出让计划落地见效。
（二）优化计划管理，强化协同联动。未列入2026年出让计划中的采矿权，但在2026年内能够完成前期工作、具备出让条件的项目，可根据实际情况下半年增补纳入出让计划。同时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应全面推进重点项目出让及储备项目勘查工作，加强同相关部门沟通协调，未能协调解决的问题，及时报市政府工作会议专题研究。
（三）加强组织保障，协同联动推进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应加强资金、技术保障，积极同驻韶地勘单位等技术单位开展合作，确保储量核实报告、开发利用方案等技术性报告符合标准、贴合实际、切实可行。

附件：韶关市2026年采矿权出让计划项目

